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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創新課程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111年2月16日高教深耕計畫委員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銘傳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發展創新教學模式，強化學生的

產業實務能力，特訂定「銘傳大學創新課程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創新課程實施方式： 

一、 人工智慧課程創新計畫： 
因應人工智慧時代來臨，鼓勵本校教師跨域合作人工智慧相關課程，

展現人工智慧領域多元應用與不同的技術之間的連結與相依關係，

進行課程設計、辦理活動競賽、製作教材等教學相關活動，規劃出

合適的學習歷程，以培育國家及產業發展之人工智慧實務人才，發

展創新且具示範性之教學方法。 
二、 區塊鏈課程創新計畫： 

區塊鏈在市場上興起，許多產業上的應用不斷推陳出新，相關的知

識教育對於學生來說成為不可或缺的基礎建設。鼓勵本校教師針對

此議題，進行課程設計、辦理活動競賽、製作教材等教學相關活動。 
三、 大數據課程創新計畫： 

大數據時代已來臨，因應資訊化與物聯網發展所產生大數據資料，

連結國內企業與政府等機構的大數據分析需求，鼓勵本校教師針對

此議題，進行課程設計、辦理活動競賽、製作教材等教學相關活動。 
四、 程式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為增進學生對邏輯運算及程式設計之基本認知，提升資訊素養與運

用資訊科技能力，以培育程式設計領域所需專業人才，鼓勵本校教

師針對此議題，進行課程設計、辦理活動競賽、製作教材等教學相

關活動。 
五、 高科技課程創新計畫： 

全球對半導體晶片的需求讓台灣高科技製造技術、產業鏈、人才成

為國際矚目焦點，為培育國家重點領域之高階科學技術人才，如晶

片設計、半導體、綠能科技、生技醫療等，鼓勵本校教師針對此議

題，進行課程設計、辦理活動競賽、製作教材等教學相關活動。 
第三條 申請資格：計畫主持人須為本校專任或專案教師。 
第四條 辦理原則： 

申請時間依當年度公告作業期程為主，若申請相關資料文件不全或不符

合規定者，經限期補正逾期未完成補正者，不予受理。 
第五條 課程規範：創新課程以大學部課程為限。 
第六條 經費補助： 

一、 補助經費由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或學校編列經費支應，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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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編列經費項目依「銘傳大學高教深耕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

辦理。 
二、 其實際核給之金額、獲補助案件數及經費之增減，得視當年度經費

總額與整體計畫發展，依實際情形調整之，且補助金額依編列經費

額度內覈實報支，超支或未列之項目不予補助。 
第七條 審核方式： 

一、 每年依申請時間填妥細項計畫申請表並備齊相關佐證資料，於期限

內繳交。 
二、 經高教深耕計畫委員會審查後獲補助之課程，將由計畫辦公室正式

通知各計畫主持人審核結果。 
第八條 管考事項： 

一、 計畫主持人應於課程結束後，依本校律定格式繳交結案報告，其繳

交期程依當年度公告為主。 
二、 計畫主持人應於最後一次上課時，對修課同學辦理滿意度問卷調查，

以瞭解學生對教學、授課方式、教材及學習成效等意見，作為嗣後

開班、安排教師及授課方式之參考。 
三、 計畫主持人繳交的結案報告，得安排成果展示，提供經驗傳承與分

享，並作為未來申請計畫之參考依據。 
第九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適用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高教深耕計畫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